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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四五年运动

协会全国常务理事会
之外，军团退伍军人
协会在12月6日也提
出：

 
“当今社会的现

状和发展，可以说是
在政治、经济、法律
和社会文化等生活的
各个方面，有某种‘
暗藏危机’。这起源
于从1945年独立斗争
的基础和精神所释放
出来的过度的经济发
展过程，它扩大了物
质生活和个人生活的
追求潮流，导致对权
力和物质（金钱）的
不适当的评价，使理
想主义、团结奉献精
神以及斗争精神都在
日益枯竭。”

 
退伍军人协会进

一步指出：
 
“如果我们追根

溯源，政治发展本质
上是按照潘查希拉的
基 本 理 念 探 索 和 开
发 的 、 健 康 的 民 主
发 展 。 根 据 潘 查 希
拉的教导，政治发展
就是民族团结统一的
建设，为社会和国家
而献身的爱国主义建
设，互助合作精神的
建设，而完全不是优
先本群体而排挤其他
异见派别的“权力政
治”。政治发展是潘
查希拉社会的发展，

是一切形式的反殖民
主义，反落后和反贫
穷！”

 
四五年运动协会

全国常务理事会就此
提出了以下结论：

 
“我们并没有真

正实施1945年宪法序
言中所述的内容，也
没有切实实施大选法
中 所 反 映 的 人 民 主
权，人协和国会的成
员构成也没有真正反
映其人民代表性。此
外，政党及群众组织
的有关法律，仍然违
背民主原则，特别是
人民结社和表达意见
的自由……”

 
以上摘录反映了

有资格评估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的发展的两
个独立战士群体的意
见。

 
有若干具体例子

表明，苏哈托将军已
经使印度尼西亚陷进
了新型殖民地的苦难
中：

 
1、1960年土地基

本法（UUPA）责成
政府实施土地所有权
限制和实施温和分配
土地以实现耕者有其
田，此法显然已被束
之高阁。

 
敢于开口说话要

求实施1960年土地基

本法者，将被指控为
印尼共产党的爪牙，
面临拘留甚至杀害的
危险。

 
到了1978年，我

们才得以再次听到要
求实施1960年土地基
本法，并提出，土地
基本法不是印尼共产
党斗争的结果，而是
反映了印尼人民为实
现社会公正奋斗的结
果 。 不 幸 的 是 从 未
听说过实施。在1978
年8月17日苏哈托将
军 作 为 总 统 的 演 讲
中甚至还形容土地基
本法的执行情况是冰
水浴。他在讲话中表
示，土地所有权仅限
于将开发的新区域。
在已经种植的地区，
即印尼全境的12％，
对土地所有权将没有
任何限制。

 
这当然是由于以

下事实，即苏哈托将
军家族统治者们及其
同伙们也已经在土地
领域发展成为官僚资
本家。他们已经控制
了 大 量 土 地 作 为 私
有财产。这导致了印
尼“非本地地主土地
所有制”的发展，削
减了土地生产力。这
些官僚资本家控制的
土地没人耕种，而是
作为“belegging”（
荷兰语：投资）以躲
避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新开
发的土地被用于安置
许多从爪哇岛移居到
外岛的贫困人口。印
尼仍然食物短缺，成
为世界最大的大米进
口国。

 
仅在1978年，印

尼就必须进口250万
吨价值6.5亿美元的大
米。压低大米进口量
靠强化“计划生育”
。但是，如果扩大耕
地面积和提高土地生
产率做得不够好，那
么大米进口量将不可
能减少。其实让人担
心的是印尼不仅仍然
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
进口国，甚至会成为
从世界各地大批购买
大米的“承包商”。

 
2 、 共 享 成 果 基

本法（UUPBH）保
证土地所有者和土地
耕作者各分享一半成
果，被打成共产主义
的 法 律 ， 因 此 被 冻
结。

 
这项法律的冻结

扩大了乡下的贫富差
距 。 农 民 不 拥 有 土
地，虽努力耕作，赚
取的利润也与地主有
很大的差距。

 

越来越多获得这
种好处的地主是身穿
绿制服佩戴金星者。
分成也变得更差，由
四六开变成二八开。
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
得八成，而农民辛苦
耕作只得二成。这剥
削导致乡下农民变得
更穷。土地生产力当
然也下降了。

 
农村失业率持续

增加，再加上土地所
有 者 使 用 水 稻 脱 粒
机，更能随意地对待
没有土地的农民。

 
3 、 外 国 投 资 法

（UUPMA）颁布于
1967年。自1967年1月
至1978年3月已经有
784外商投资项目，
资 金 总 额 达 6 8 . 9 8 亿
美元，日本占36％，
美国6％，香港12％
，菲律宾4％，澳大
利亚3％，新加坡2％
，韩国1％，其他国
家36％，包括荷兰和
西德。日本主要办工
厂，美国主要是自然
资源如石油和战略金
属的加工。

 
根 据 印 尼 央 行

1978年的统计，外国
投资可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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